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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目前在數碼環境中保護版權的架構  

 
我們的版權法例對儲存在數碼媒體內和在互聯網上分發

的版權作品提供保護。事實上，香港是世界上首批在本

地法例中闡明版權擁有人在互聯網上提供作品的權利的

地區之一。  
 
現行的《版權條例》第 528 章，有條文處理在互聯網上
未獲授權上載和下載版權作品的行為，就這些違法活動

為版權擁有人提供民事補救，和在若干情況下，處以刑

事罰則。  
 
我們的立法措施有嚴厲的執法行動配合。海關 24 小時
監察互聯網，會對可疑的盜版活動迅速採取行動。我們

並持續推行公眾教育活動，促進社會大眾對保護知識產

權的認知和關注。  
 
為什麼我們現時要作出檢討？ 

 
我們致力在香港建立一個有效的法律架構，以保障知識

產權。過去兩年，我們進行了檢討《版權條例》的一項

重大工作，有關的條例草案正在立法會審議中。條例草

案的目的之一，旨在加強對版權的保護，有關措施包括

打擊業務最終使用者的盜版活動，和規避版權保護科技

措施的活動等。  
 
近年科技不斷進步，我們認為有需要及早檢討現有版權

保護制度在數碼環境中是否有效。  
 
我們的檢討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研究應否加強和怎

樣加強對版權的保護，為我們的創意產業在數碼時代的

持續發展提供有利環境。我們同時須小心平衡各方不同

的權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可能會對資訊傳播、保障個



ii 

人在互聯網活動的私隱，以及香港發展為互聯網樞杻等

方面帶來負面影響。我們必須妥善處理各方對這些負面

影響的關注。  
 
諮詢的事宜 

 

未獲授權而上載和下載版權作品的法律責任 

 
科技不斷進步，使在互聯網上傳送資料檔案愈來愈方便

快捷（例子包括點對點（ P2P）連結技術）。在未獲版
權擁有人的授權下，把版權作品通過這些新科技無分地

域地快速傳送分發，很快便可以衍生大規模的侵權活

動。愈來愈多版權擁有人要求，要對這些以點對點連結

技術並在未獲授權下分享版權作品的行為處以較重的罰

則。我們應否就這些未獲授權的下載活動訂立刑事責

任  ?  如我們最終決定引入新的刑事責任，還要研究應
當怎樣擴大刑責範圍（見第一章）。  
 
為透過各種傳送科技向公眾發放的版權作品提供保護 

 
由於科技的進步，包括不同數碼媒體的滙流，用家現在

可以無間斷的跨過不同媒體平台取用數碼材料（例如，

用家可以通過互聯網，把電視訊號以串流（ s t reaming）
技術傳送到流動數碼器材）。為了對以任何科技傳送的

版權作品提供足夠的保護，我們應否在香港的版權法例

中引進條文，給予版權擁有人透過任何一種傳送科技向

公眾傳播版權作品的權利（見第二章）？  
 
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在打擊網上盜版問題上扮演的角色 

 
要建立打擊網上盜版活動的便捷和有效措施，互聯網服

務供應商（互聯網服務商）的協助非常重要。在某些情

況下，互聯網服務商就他們的服務平台上發生的侵權活

動可能只是不知情的第三者，角色被動。我們應否為互

聯網服務商引入新的責任？若然，又應否在特定情況下

為加諸他們的責任設限，包括可否引入一個有效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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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移除互聯網上的侵權材料或阻截接連到這些材料的

路徑？除了立法途徑以外，我們還可以研究應否制訂協

助打擊網上盜版活動的非立法措施（如適用於所有互聯

網服務商的業界指引或守則）（見第三章）。  
 
協助版權擁有人對網上的侵犯版權行為提出民事訴訟 

 
有些版權擁有人聲稱，他們對數碼環境中的侵權行為提

出民事訴訟時，搜集被指控侵權人士的個人資料有困

難，開支亦過高。我們應否為版權擁有人提供一個較為

便捷而費用不高的程序，協助他們識別網上侵權者？我

們並可以研究應否強制互聯網接達商儲存他們客戶網上

活動的紀錄，直至一段指明的時限。除了靠立法，我們

還可以研究可否就儲存紀錄的做法制訂適用於所有互聯

網接達商的業界指引或守則（見第四章）。  
 
侵犯版權的法定損害賠償 

 

為減輕版權擁有人在侵權訴訟中要證明損失的負擔，我

們應否制訂法定損害賠償（見第五章）？  
 
為暫時複製版權作品提供版權豁免 

 
現時版權條例中有關互聯網上製作短暫存在的複製品的

版權豁免條文，可能不足以涵蓋目前一般為使用和傳送

數碼化作品而製作臨時複製品的不同情況。我們應否擴

大目前版權條例內的有關豁免（見第六章）？  
 
可行方案 

 
我們就文件內每個議題概述了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情況 (例
如英國、美國、新加坡及澳洲 )。我們可以選擇參考不同
司法管轄區的經驗，並因應香港的情況研訂處理方案。

這樣做有助訂立最切合香港需要的模式。另一做法是在

某一個現存海外模式的基礎上研訂香港的處理方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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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做的優點是香港法庭日後審理案件時可參考有關司法

管轄區的案例作出裁決，讓香港的法例更加清晰明確。  
 
我們在本文件內每一章節的末段，都提出處理各項問題

的可行方案，以及相關的考慮因素。這些方案和因素旨

在協助市民在了解有關情況後進行討論，而不表示我們

已盡列所有的考慮因素和方案。  
 
政府對諮詢文件內各項問題的處理方法持開放態度。我

們歡迎各界提出意見，公眾的回應及意見有助我們制訂

其他可行的方案。  
 
提交意見 

 
我們誠邀公眾參閱這份諮詢文件，並參與討論。  


